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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湖鎮溪湖國民中學 

作業程序說明表 

作業編號 12 

作業名稱 
學生或教職員工涉及疑似校園性別事件通報及行政流程處理作

業 

承辦單位 輔導室、學務處(通報、調查申請收件)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學校教職員工發現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應立即填具「各類校安

事件告知單」或以其他通訊方式通報學校防治規定所定學校

權責人員，續由學校通報權責人員進行校安通報及社政通報

，前開各該程序時限合計不得超過 24小時(暑、寒假緊急事

件 2小時內)。 

二、緊急事件處理須啟動「緊急事件處理小組」，成立單一窗口

面對媒體、進行輔導諮商及資源轉介。 

三、學校接獲申請或檢舉後 3日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調查處理，並判斷是否有管轄權，若非屬管轄權學校，應

將該案件於 7個工作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並通知當事

人。 

四、申請人、檢舉人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受理申請調查

或檢舉之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

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五、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應於 20 日內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

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六、性平會受理後若成立調查小組，須 2個月內完成調查，並以

書面向學校提出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調查小組以 3人或 5

人為原則，其中女性成員需超過二分之一，且小組人員須具

備學者專家身分至少達三分之一以上。當事人持有各級主管

機關核發之有效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者，調查小組成員應

有具備特殊教育專業者。 

七、校園性別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性平

會會務權責主管及承辦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

與校園性別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

輔導工作。 

八、調查小組成員應避免與當事人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經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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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當事人予以充分說明並避免重複詢問，撰寫調查報告時注

意保密原則。 

九、調查報告完成後應交由性平會決議並移送權責單位議處，權

責機關如下： 

 （一）學生獎懲委員會（對學生）。 

 （二）教師評審/考績委員會（對教師）。 

 （三）人事評審/考績委員會（對職員工）。 

 （四）其他（學校其他相關委外人力之權責單位）。 

十、學校應將處理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

舉人及行為人，並應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十一、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

通知次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

申復，並以 1次為限。(行為人僅得向學校提起申復) 

十二、學校收到申復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 30 日內作成附

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及呈報主管機

關。 

十三、申請人或行為人對學校或主管機關之申復結果不服，得於

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得依相關規定提起救

濟。 

十四、學校應建立校園性別事件之檔案資料，指定專責單位或人

員保存 25 年；其以電子儲存媒體儲存者，必要時得採電

子簽章或加密方式處理之。 

十五、針對涉及性別事件之當事人需持續追蹤輔導。倘貴校認為

案內學生有追蹤輔導之必要者，應於知悉個案新就讀學校

後 1個月內，通報次一就讀之學校。 

控制重點 

一、應加強學校行政人員處理流程之專業訓練。 

二、應依規定按時通報相關單位。 

（一）行政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二）法定通報:「衛生福利部-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 

（三）各校性平會於案件處理結束(不含當事人輔導)2 週內至

「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回覆填報系統」進行填報。 

三、應進行相關輔導及轉介。 

四、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應於二十日內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

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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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一、刑法第 10、221至 229-1、332、334等條。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 

三、性別工作平等法。 

四、性騷擾防治法。 

五、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 

六、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八、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使用表單 

一、各類校安事件告知單。 

二、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撤回申請書。 

三、校園性別事件申請/檢舉調查書。 

四、保密協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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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湖鎮溪湖國民中學－作業流程圖 

學生或教職員工涉及疑似校園性別事件通報 

及行政流程處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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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湖鎮溪湖國民中學 

114 年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評估單位：輔導室、學務處(通報、調查申請收件) 

作業名稱：學生或教職員工涉及疑似校園校園性別事件通報及行政流程處理作業 

評估期間：114年 01月 01日至 114年 12月 31日 

評估日期：115年______月______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 

措施 落 

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是否加強學校行政人員處理流

程之專業訓練。 
      

二、是否依規定按時通報相關單位。 

(一)行政通報:「教育部校園安

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二)法定通報:「衛生福利部關

懷 e起來」。 

(三)各校性平會於案件處理結

束(不含當事人輔導)2 週內至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

性霸凌事件回覆填報系統」進行

填報。 

      

三、是否進行相關輔導及轉介。       

四、是否依照相關規定向媒體陳述，

並要求媒體於調查結果完成之

前，停止炒作性的猜測。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一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若屬跨職能整合作

業項目，各評估單位得分別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就業管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

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

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

法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

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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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湖鎮溪湖國民中學 

自行評估計畫之評估標準 

 

作業編號 12 

作業名稱 學生或教職員工涉及疑似校園性別事件通報及行政流程

處理作業 

筆數定義 １筆資料為１名學生在該年度列為服務對象，不論該年

服務次數，若跨年度，則２年度都各算１筆資料。 

評估期間 

發生筆數 

 

本次抽樣 

評估筆數 

 

 

為確保自行評估之有效性，各科室佐證資料之蒐集應依內部控制制度抽核標準

表（表 1）辦理，採隨機抽樣方式，自母體抽核一定之樣本數量作為佐證依

據，針對所抽出之樣本進行評估，並非是所有案件的彙整，但應定義出抽樣筆

數１筆事件的範圍。 

 


